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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妙谛—佛教艺术品专场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11:00

Truth of Wisdom - Buddhist art
11:00 Thursday 20 November 2014

媒体合作：

601
清(18th) 铜鎏金财神像

说明：  佛经中指出，布施当以无相布施功德最大。无相布施即指对布施

对象和所布施之物心不驻象，了无分别。这种慷慨仁慈的精神境

界就不难让我们理解黄财神浓眉张目，直鼻阔唇之中，爽朗毫迈

的意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黄财神头戴五叶帽冠，身披波纹飘

带，右舒坐于莲台上。右手持宝剑，左手携吐宝鼠，宝冠、项

链、腰带、臂钏卜手镯和脚镯佩饰协调，珠纹细腻，风格大气。

底座造型软垫堆栈，别致少见，如两本迭放的经书。饰缠枝莲花

图案，上下两层错落有致。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KUBERA
H 11.3 cm

RMB 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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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清(18th)  铜四臂观音像

说明：四臂观音的造型每一庄严皆有所表，一头表通达法性，四臂表四无量心，身色

表清洁无垢，不为烦恼、所知二障所障，双跏趺表不住生死，手印表不住涅槃。

又中央二手合十表智慧与方便合一双运，另右手念珠，表每拨一珠即救度一众

生出脱轮回，左手表清静无恼。

此尊造像结全跏趺端坐，主臂双手于胸前合十，右上手持有念珠，左上手持荷

花。面相方圆，双目低垂，表情慈悲柔和，以菩萨慧眼凝视众生，凡被其观者

尽得解脱。上身袒露，胸前饰项圈、璎珞，雕刻细腻写实。下身着长裙，腰系

连珠式腰带，连珠纹间錾刻细密纹样，做工精细。长裙轻薄贴体。莲花座造型

大气，上沿饰连珠纹饰，中部为仰俯莲瓣一周，造型饱满，铸刻精细。

A BRONZE FIGURE OF FOUR-ARMS AVALOKITESVARA
H 11 cm

RMB 60,000-80,000

603
清康熙  铜鎏金大梵天像

说明：大梵天来自婆罗门教，在藏传佛教中为一般世间护法神。此尊大

梵天头戴花冠，顶结高髮髻。头微下颔，双目低垂。上身袒露，

戴项圈，披璎珞。下身穿长裙，天衣飘带在头后形成大拱形，双

腿跨坐于鹅背上。鹅为大梵天固定座骑，是其重要标识。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RAHMA
H 10 cm

RMB 4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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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清(18th)  铜鎏金白财神像

说明：白财神以龙为坐骑，系西藏传说龙王是财富的主宰，龙宫中财宝无数，

因故白财神以骑于龙上，象征占有财富。修行者修行此尊，可以除病消

灾，消除贫困，特别能使修行者财源茂盛，不会因物质匮乏而影响修

行。此像头戴五叶宝冠，庄严威武，赤髮上冲，形如火焰，三目忿怒，

双眉上扬，与坐下龙首怒张形成生动的动态表现。整像铸刻精细，鎏金

灿然，堪称清代金铜造像的佳制。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ITAJAMBHALA
H 11.1 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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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清(18th)  铜鎏金金刚手像

说明：金刚手又名执金刚，（梵名Vajrapani），藏名恰那多杰，属金

刚部，因手持金刚杵而得名，为大势至菩萨的忿怒化现，司大能

力，亦称“大力尊”。金刚手代表诸佛神通大能。在藏传佛教密

续中作为本尊且较为普及的有九尊，有一面二臂、一面四臂、三

面六臂和双身等。此尊一面二臂，三目圆睁，张口怒吼，露出獠

牙，呈忿怒相。头戴五叶宝冠，髮立如火焰，身形短小粗壮，姿

态威猛，右手高举金刚杵，左手当胸结斯克印。着天衣虎皮裙，

飘带飘于颈后，颈挂蛇形装饰，披璎珞，展左立姿。下承单层莲

座。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VAJRAPANI
H 10.8 cm

RMB 60,000-80,000

606
清乾隆  铜鎏金无量寿佛像

说明：藏传佛教将无量寿佛视为长寿尊来供奉，故此

乾隆宫廷每逢皇帝及皇太后华诞就铸造数量众

多的无量寿佛，此像即是奉母至孝的乾隆帝敕

造的贺寿佛像。其头戴花冠，额际宽广，相容

寂静。上躯袒露，下着绸裙，斜披络腋，佩戴

珠玑钏环。双手结禅定印原捧长寿宝瓶。全跏

趺坐。葫芦形火焰背光映衬佛身，显示出无量

寿佛所具有的增寿命及福德智慧的神威。须

弥座前錾刻“大清乾隆辛巳年敬造”楷书阴

识。据此推算，此像应铸于乾隆二十六年即公

元1761年，时值乾隆帝生母—孝圣宪皇太后

七十万寿。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AMITAYUS BUDDHA
H 20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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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清(18th)  铜鎏金大红司命主像

说明：大红司命主，又名红护法，姊妹护法。是藏传

佛教中寺庙以及达赖和班禅的保护神。藏传佛

教的一些大成就者也认为汉地的关公是此护法

化现。大红司命主头带骷髅宝冠，火焰状怒髮

飘于脑后，三目圆睁，表情凶愤。右手高举闪

光剑，左手持弓。身着金光闪闪的铠甲，甲片

细密，如鱼鳞一般。姿态威武彪悍，有威振寰

宇之势。左展姿足下踩踏匍匐在地的外道和仰

面朝天的马匹。似乎能听到外道在苦苦告饶，

马匹在挣扎嘶鸣。绕肩蛇形而下的披帛，又是

那样的轻盈自然。不论是刚劲的剑刃、铠甲，

还是轻盈的披帛，抑或是他们的内心世界，都

被艺术家以坚硬的铜表现出来，显示出艺术家

非凡的创造力。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EGTSE
H 15.2 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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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清乾隆  铜鎏金金刚杵

说明：杵原是古代印度的兵器，由于质地坚固，能击破各种物质，故称

为金刚杵。在密教中，金刚杵象征摧灭烦恼之菩提心，表示如来

金刚之智慧大用，能破除愚痴妄想的内魔与外道诸魔障。此杵鎏

线条虬劲有力，鎏金厚重，应出自皇家大寺院。

A GILT BRONZE VAJRA
H 12.5 cm

RMB 50,000-60,000

609
清(18th)  铜鎏金马头明王金刚橛

说明：金刚橛是以宁玛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传承上师

或伏藏师常用的法器，别于胸前或腰上，有时

以右手挥舞，表明诛灭十方魔障。此金刚橛的

顶饰为马头明王像，橛杆是以覆莲台承托的宝

瓶，表明用于增长仪轨。橛身三面各有两条蟠

龙从凹处垂下，代表六度，其三棱刃则象征断

灭贪、嗔、痴三毒。应是修行马头明王密法所

用法器。

A GILT BRONZE VAJRA
H 30.2 cm

RMB 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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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清(18th)  铜白度母像

说明：白度母坐像装饰璎珞极为华丽，工艺精湛繁复，具有典型的清代

宫廷佛教造像特征。白度母面容俊秀优雅，丰乳细腰，身姿曼

妙；左手施三宝严印，莲花立于肩侧，生动别致，右手施与愿

印，全跏趺坐于高束腰仰覆莲台座之上；头戴五叶冠，冠叶为优

美的花朵纹，冠下坠璎珞点缀额间，髮髻弧线优美，束一枝花叶

为饰，与宝冠、胸前花朵式项链相呼应；身披飘带自双肩垂下，

柔畅地绕过手臂向上飘扬，形成华丽柔美的线条；佩戴的项链、

臂钏、脚镯以及莲座上沿的联珠纹精美均匀，自然垂下的髮缕、

飘带、衣纹、花叶生动流畅。

A BRONZE FIGURE OF WHITE TARA
H 11.4 cm

RMB 40,000-50,000

611
清(18th)  铜鎏金大日如来像

说明：大日如来又称毗卢遮那佛，是五方佛之一。在金刚界

和胎藏界的两部曼荼罗中，大日如来都是居于中央位

置，他统率着全部佛和菩萨，代表法界体性智。此尊

螺髮高耸，宽额丰颐，弯眉与鼻胫相连，面含微笑。

身着袒右式袈裟，双手当胸结智拳印。跏趺端坐。台

座莲瓣舒展饱满，底边呈卷唇状，时代特征鲜明。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AMANTABHADRA
H 18.8 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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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清(18th)  铜鎏金大威德金刚像

说明：左展姿站立，九头三十四臂，九头表示九种镇

压阎王的经咒，分三层排列，正中最大最高

的头为水牛角的大水牛头，血盆大口，象征阎

王；中间有一头如来相，象征着他是阿弥陀佛

化身而来。最高的头为文珠菩萨本像，象征慈

善和平。头顶红髮上竖，象征忿怒。三十四臂

与心、身、语一起为菩萨成佛三十七路。主二

臂抱明妃，外伸三十二臂，诸手皆持法器，

铃、杵、刀、剑、弓、箭、瓶、索子、钩、

戟、伞、盖、骷髅等兵器，各有寓意。明妃罗

浪杂娃坐在主尊怀中，右手持钺刀，左手持嘎

巴拉碗，左腿勾在主尊腰间，右肢踩飞禽。主

尊十六足象征十六空。左脚踩八种人和兽表示

八种成就，右肢踩八禽表示八种自在，裸体表

示脱离尘垢。头戴五骷髅冠；上身饰项圈璎

珞，颈挂人头蔓，下身佩有繁密的璎珞，制作

精致，流畅自如。束腰式仰覆莲座，上缘连珠

纹一周，下有莲花瓣一周，排列规整，莲瓣扁

平挺拔，做工精细。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YAMANTAKA
H 18 cm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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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清(18th)  铜泥金四臂观音像

说明："观音一头四臂，主臂两手作合掌印，另外两

手右手持念珠，左手持莲花，结跏趺坐在莲花

座上。其头戴弯月形宝冠，装饰华美，双耳挂

大耳珰，项戴缨络项链，肩搭帔帛，袒上身，

下着裙，结跏趺坐于仰覆莲束腰莲座。四臂观

音是雪域西藏的守护神，藏人由老至幼家家户

户，皆吟诵其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槃”。

广大藏蒙佛教徒还把达赖喇嘛奉为观音化身,�

614
清(18th)  铜鎏金弥勒佛像

说明：此尊螺髮肉髻高隆，宝珠顶严。面庞圆润，额

际高广，弯眉与鼻胫相连，眼睑曲线优美，

相容和煦。身穿袒右式袈裟，右肩覆搭衲衣边

角，衣缘錾刻缠枝莲纹。全跏趺坐。双手当胸

结说法印，手指修长优美。弥勒佛是中国民间

普遍信奉、广为流行的一尊佛。此佛常怀慈悲

之心。窥基在《阿弥陀经疏》中解释说：“或

言弥勒，此言慈氏。由彼多修慈心，多入慈

定，故言慈氏，修慈最胜，名无能胜。”

来源：纽约苏富比2008年9月19日，Ind iAn�&�

SoutheAst�AsiAn�Works�Of�ART，Lot.317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MAITREYA
H 17.3 cm

RMB 180,000-220,000

四臂观音舆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合称三族

姓尊。代表大悲、大智、大力，为密乘行者人

人必修的法门。

A  G I L T  B R O N Z E  F I G U R E  O F  F O U R - A R M S 
AVALOKITESVARA
H 13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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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清(18th)  铜鎏金财宝天王像

说明：本尊又名财神护法毗沙门天，原为古印度婆罗

门教天神俱毗罗，意为施财神。后来成为护持

佛教的四大天王之一，身兼守护阎浮提北方即

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以及财神护法的两大职责，

执管着分配世间财富、福禄的职能。财宝天

王，因其常去听世尊说法传道，故又称多闻天

王，居于须弥山之北。其头戴宝冠，髮挽大

攒，缯带于耳际曲卷上扬。宽额方颐，粗眉紧

蹙，慧眼圆睁，现神王相容。身着甲胄战袍，

足蹬云靴，披帛飘拂，富于律动美。左手握吐

宝鼠，右手持胜利宝幢，以威震三界坐姿侧骑

在回首怒吼的狮子上，下承覆莲台。台座上缘

刻划一道连珠纹，莲瓣宽肥舒展。整像胎壁厚

重敦实，造型生动传神，刻划细致入微，鎏金

光灿悦目，堪称清中期金铜造像的佳制。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VAISRAVANA
H 20.5 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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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明(14th)  铜黄财神像

说明：此尊头戴宝冠，这种小三叶冠源自犍陀罗地区，是当时较为流行

的冠式。面庞圆腴，双目炯炯，相容愠怒。袒胸露腹，肢体健硕

圆浑，装身具简约粗犷。手托布拉嘎如意宝，挟持贲巴壶，左手

握硕大的吐宝鼠。大王游戏坐姿，右足踩踏宝瓶。台座莲瓣也铸

刻贲巴壶，造型独特，匠心独运。这种挟持贲巴壶的黄财神是鲜

见的造像作例，可能源自特殊的传承。

A BRONZE FIGURE OF KUBERA
H 6.7 cm

RMB 50,000-60,000

617
明(16th)  铜四臂玛哈嘎拉像

说明：玛哈嘎拉是梵语音译，意译大黑天，是古印度的战神，能赐予贫

困者福德财富，普度众生的功德。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智慧护

法，常见形象有二臂、四臂、六臂数种。此尊玛哈嘎拉像三目四

臂，铜质鎏金。头戴五颅冠，须髮呈火焰状，须眉上翘，三目怒

视，卷舌咧口，獠牙外露，呈凶忿相。身披象皮，佩饰璎珞钏

环。上躯坦露，下着裙裳，四臂诸手分执钺刀、三叉戟、嘎巴拉

鼓和金刚钩，足踏邪引天，下承覆莲台。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FOUR-ARMS MAHAKALA
H 6.8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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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明(16th)  铜鎏金药师佛像

说明：此尊螺髮规整，肉髻高隆，宝珠顶严。宽额丰颐，弯眉长

目，眼睑微垂，高鼻薄唇，嘴角略含笑意。身着袒右肩袈

裟。左手施禅定印托药钵，右手作施胜印执诃子，双跏趺端

坐。台座上下层各饰一圈连珠，束腰内收呈锐角状，莲瓣挺

拔饱满，瓣尖勾卷，主瓣间露出底层莲瓣一角，微微上翘。

整像造型端庄，铜质细腻，通体鎏金，流光溢彩，工艺精

湛。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HAISAIYAGURU BUDDHA
H 11.8 cm

RMB 50,000-60,000

619
明(15th)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此尊螺髮规整，肉髻圆凸，宝珠顶严。面庞圆润，细眉垂目，佛

陀的神态，慈祥大睿，体现出智善合一的佛性。腰身比例较长，

给人以挺拔之感。身着袒右式袈裟，仍是不重衣纹刻划，仅在衣

缘錾刻双行边际线，其间刻饰芥子纹，全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右

手施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于右踵上，为释迦降魔成道像。表现

菩提树下的佛陀以坚定的意志挫败魔罗女色而成正道。“触地

印”象征只有大地之神才能为佛作证。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H 11.2 cm

RMB 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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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明(15th)  铜鎏金大持金刚像

说明：�又名金刚持，是释迦牟尼佛演说密法时化现的形象，故又称

秘密主。此尊头戴花冠，冠叶镶嵌松石。面庞丰腴，眉间白

毫凸显，眼睑微垂，相容宁谧。身着天衣绸裙，佩戴璎珞钏

环。跏趺端坐。双手于胸前结吽迦罗印。左手持铃，右手执

杵，表示摧毁魔敌的智慧与法力。整像体量硕大，线条流

畅。像身与台座分体铸造，再铆接而成。冠饰及璎珞钏环的

部位开设槽孔嵌珊瑚、松石，体现出浓郁的西藏造像风格。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VAJRADHARA
H 16.8 cm

RMB 80,000-100,000

621
明(16th)   铜鎏金文殊菩萨像

说明：全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左手结说法印持一株莲花

开于左肩，上置经书；右手高举持宝剑。经书和宝剑

是文殊菩萨的重要标识。头戴五叶花冠，束髮高髻，

宝珠顶严。面相方圆，长眉细目，眉间白毫，鼻梁

高挺，表情沉静。耳垂圆珰，束髮垂肩，帔帛搭于双

肩。躯体健壮，体态均称，结构合理。上身袒露，胸

前饰有璎珞，臂部、手部、踝部都饰有钏环。下身着

长裙，两腿间的裙褶自然铺于座面之上。束腰仰覆式

莲花座，上下缘饰两圈连珠纹，莲花瓣一周，排列规

整，莲瓣饱满秀长，制作精致。身后圆形背光，更加

凸显出本尊的慈悲与智慧，愈显殊胜。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MANJUSHRI
H 30 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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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明(15th)  铜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此尊肉髻圆隆，宝珠顶严。额宽颐丰，弯眉长目，表情深沉内

敛。身着袒右肩袈裟，薄衣贴体。全跏跌坐。左手置脐前结禅定

印，右手抚膝施触地印。这是佛陀诸多形象中最为常见的造型。

此像以上等合金铜铸造，表层氧化呈现黑褐色，愈显典雅殊胜。

A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H 18.6 cm

RMB 50,000-60,000

623
明(16th)  铜鎏金绿度母像

说明：此尊头戴五叶宝冠，髮髻高盘，摩尼宝珠严顶，面相寂静，高鼻

薄唇，纤眉细目，凝视前方。上身袒露，璎珞垂于胸前，双手生

莲花绕臂而上，绽放于肩头。左手置胸前结说法印，右手臂放于

膝上结与愿印。左腿盘坐，右足下垂踩于莲花之上，半跏趺坐于

仰覆双重式莲座之上。坐像庄严，精美华丽。

A BRONZE FIGURE OF GREEN TARA
H 13.2 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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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明(15th)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此尊螺髮排列紧密，塔形肉髻高耸，顶严饰宝

珠。宽额丰颐，弯眉与鼻胫相连，眉间白毫。

眼睑微合，双目垂俯，双耳垂肩。身着袒右式

袈裟，仍是不重衣纹刻划而使肢体凸显的萨

尔那特样式。全跏趺坐。左手置于脐前结禅定

印，右手下垂施触地印。塑造出世尊降伏众魔

后请地神作证的形象。台座莲瓣宽阔舒展，内

层莲瓣饰有卷草纹。整像造型端庄，鎏金灿

然，具有尼泊尔造像的风格特点。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H 17.5 cm

RMB 150,000-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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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明(16th)  铜鎏金布顿仁钦主像

说明：布顿·仁钦主(1290—1364)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是藏

传佛教夏鲁派的创始人。他编著的《布顿佛教史》对夏鲁派的创

立以及推进当时藏传佛教的学术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全跏趺

坐于莲座之上。额际高广，双目垂俯，表情果敢而坚毅。身着藏

式僧衣，外围大氅。双手当胸捻莲茎结说法印，肩侧的莲花上分

别奉置金刚铃、金刚杵，为其身份的重要标志。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GURU
H 10 cm

RMB 60,000-80,000

626
元末明初(13-14th)  黄铜嵌红铜文殊菩萨像

说明：全跏趺坐。像身胎壁轻盈，不施鎏金而体表光

润，胸前装饰与裙缘镶嵌红铜。最具特色的是

以细铜相连的佛冠、宝珠顶严的高耸髮髻、宛

若背光的拱形披帛，特别是以铜条支撑冠叶与

帛带的製作工艺为拉达克造像的显著特征。拉

达克地区以制作五方佛和释迦牟尼佛报身像著

称，此尊双手结说法印并持经书，应为文殊菩

萨。

A BRONZE FIGURE OF MANJUSHRI
H 22 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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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明(16th)  铜鎏金阿秘特尊者像

说明：阿秘特为十六尊者之一，他遵照世尊之命居住在冈底斯山护持佛

像教。此尊面部施以泥金彩绘，脸颊丰满，额际宽广，双目平

视，弯眉与鼻胫相连，相容凝重。身着袒右式袈裟，衣缘錾刻精

美的卷草纹。右手当胸施无畏印，左手捧佛塔，舒坐于台座上。

因为其广结善缘，救济僧俗，被佛陀誉为“慈悲第一”。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IST ARHAT
H 13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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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明末清初(17th)  铜鎏金法行像

说明：主尊三头六臂，戴五颅冠，赤髮上冲。每面三目圆

睁，獠牙外露，呈忿怒相。项挂人头蔓，身披人皮、

象皮，穿虎皮裙，以蛇饰为庄严。主臂二手原持金刚

杵和嘎巴拉，其缁四臂向左右伸展，诸手结期印，原

持人首、颅碗、金刚杵等法器。背生双翅，与明妃交

抱以交运相左展立于仰莲座上。明妃腰系璎珞裙，也

以骷髅为饰。左手托嘎巴拉，右手应持钺刀，左腿缠

绕在主尊腰间，呈单悬姿。藏传佛教宁玛派生起次第

所修出世五法行和世间三法行，共八大法行。出世五

法行即妙吉祥身、莲花语、真实意、甘露功德和橛事

业；世间三法行为召遗非人、猛咒诅詈和供赞世神。

此像虽然所持法器已佚，但从莲座两侧所饰牛、野

猪、蛇、摩羯鱼、豹、狮及大象等动物造像来看，应

是出世间法行像。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GUARDIAN BUDDHISM
H 38 cm

RMB 500,0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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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清(19th)  银无量寿佛像

说明：银质，面部泥金。束髮高髻，宝珠顶严，头戴五叶花冠，排列规

整，做工精细。面相方圆，长眉细目，眉间白毫，鼻梁高挺，表

情沉静。耳垂圆珰，束髮垂肩。躯体健壮，体态均称，结构合

理。上身袒露，胸前饰有璎珞，臂部、手部、踝部都饰有钏环。

头冠、璎珞及钏环都镶嵌有各种宝石，显得雍容华。下身着长

裙，双手结禅定印拖长寿宝瓶，全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束

腰式仰覆莲花座，上下缘饰两圈连珠纹，莲花瓣一周，排列规

整，莲瓣饱满而秀长，制作精致。

A SILVERING FIGURE OF AMITAYUS BUDDHA
H 5.2 cm

RMB 20,000-30,000

630
清(18th)  铜叶衣佛母像

说明：此尊三面六臂，头戴花冠，咧口呲牙，蹙眉瞋目，裸露的胸腹佩

饰璎珞，肩搭披帛飘逸。诸手皆结期印，右三手原执杵、钺刀和

箭，左三手应持绳索、弓及一束新叶，以叶作裙是其形象特征。

A BRONZE FIGURE OF TARA
H 7.8 cm

RMB 3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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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清(18th)  铜巴沽拉尊者像

说明：�此尊面庞丰满，竖眉微睁目，表情活灵活现。双手捧着吐宝鼠。

全身衣饰华丽流畅，雕工细腻精湛，把人物神情肃穆，表情凝

重，意态心思沈静而法相威严的表情刻画地入木三分。双腿跏趺

端坐于莲座上。尊者在佛教中亦泛指具有较高德行智慧的僧人。

据佛教经典记载，十六位僧人受释迦牟尼佛嘱咐不入涅盘，永住

世间，济度众生，这就是所谓的十六尊者。巴沽拉尊者为十六尊

者之九，手捧的鼠鼬是其身份的重要标志。

A BRONZE FIGURE OF BUDDIST ARHAT
H 9.3 cm

RMB 25,000-35,000

632
清(18th)  铜文殊菩萨像

说明：此尊文殊菩萨造型端庄优美，头戴五叶宝冠，

顶结高髮髻。耳旁有U形翻卷的缯带，双耳垂

大圆环。面相慈祥喜悦，法相壮严。上身袒胸

露腹，项圈璎珞悬挂胸前。周身佩挂手镯、臂

钏、脚链。下身着僧裙，用宝带紧扣，僧裙上

饰满珠宝璎珞纹。右手高举于胸前施无畏印，

莲茎从手后依臂而上，花茎在肘间分股，于右

肩绽放，花瓣丰硕饱满。左手搭于左膝处结期

克印捻持莲花，手指律动曼妙。

A BRONZE FIGURE OF MANJUSHRI
H 14.2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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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清乾隆  铜舍利佛像

说明：清代乾隆皇帝信奉佛教，好修密法，从乾隆二十二年

至四十七年间（1758-1783），清宫先后修建和装修

了八处六品佛楼供佛修行。“六品”是根据修行者不

同根基而设立的六个不同层次的修行内容，由浅至深

分别是般若品，功行根本，德行根本，瑜伽根本，无

上阳体根本，无上阴体根本。

目前，只有紫禁城梵华楼中的绝大部分佛像、唐卡和

佛塔，乃至法器保存至今，其它各处或毁于战火，或

毁于灾难，或楼虽在，内中一切供器佛像、佛塔已荡

然无存。六品间的结构是背面墙壁上挂一幅此间品第

的九尊主尊造像唐卡，唐卡前设一张紫檀条案，上面

落座九尊主尊造像，左右两墙壁上陈设经典中所记载

的诸尊造像，大的20cm左右，小的10cm左右，莲座正

面铸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楷书阳识，下沿镌刻造像

尊名，背后是次第部属名。

这尊铜舍利佛坐像与梵华楼般若品部的舍利佛整体风

格如出一辙。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此尊造像应该出自

另外七处六品佛楼中的一处般若品部的尊神。造像结

转轮王姿坐于双层卡垫上。呈比丘相，身着袒右肩式

袈裟，下身着高束腰长裙，衣褶刻划生动写实自。上

层卡垫中间铸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楷书阳识；下层

卡垫中间铸“舍利佛”；背面铸有“般若品”，字体

工整。整尊黄铜铸造，材质厚重，肉身泥金。造型端

庄大方，比例结构精准，铸造工艺精湛，装饰技法娴

熟，典型的清代乾隆时期宫廷造办处作品，具有较高

的历史、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参阅：故宫博物馆编《梵华楼》第一卷 紫禁城出版社 2009

年 第230-235页 图175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IST ARHAT
H 16 cm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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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清乾隆  铜鎏金千手千眼大悲观音像

说明：在明清密宗造像中，往往将十一面观音与千手千眼观音合称为十一面大悲观音。此

像十一面层叠高耸，仪态庄严，花冠、璎珞镶嵌松石、珊瑚。八臂主二手合掌于胸

前，右侧诸手分别持念珠、执箭、施与愿印；左边各手分持经书、弓和宝瓶。身后

两侧呈放射状铸刻千条手臂，双足并立。覆莲座下沿加刻“大清乾隆年敬造”楷书

阴识。《造像量度经》中说：“单作法身八手者甚多，四十八手已属罕见，满作千

手者更少矣。整像采用锤揲与铸造两种工艺，体量硕大，工艺精细，应为乾隆宫廷

造像。

A 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HVARA
H 71.5 cm

RMB 1,500,000-1,800,000

634(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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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清康熙  铜鎏金阿弥陀佛像

说明：此尊头戴花冠，髮髻高束，髻顶饰摩尼宝。宽

额丰颐，白毫圆凸，眼睑低垂，相容庄严静

穆，体现出智善合一的佛性。上躯端正挺拔，

腰部细敛。身着天衣绸裙，璎珞钏环等装身具

繁缛华丽。披帛顺肩而下，绕臂而出，尾端垂

搭台座前沿。双手结禅定印，跏趺端坐。台座

636
清(18th)  铜鎏金无量寿佛像

说明：此像结跏跌端坐，姿态自然挺拔。头戴镂空状

花冠，面相圆润，神态安详。上身胸前饰项圈

长链，下身翍长裙，腰间束带，腰带下缀有连

珠式璎珞。双肩帔帛在两手腕间分别绕成半圆

形，然后从两腿下对称垂搭在莲花座正面，美

观大方。帔帛及裙子皆用写实手法表现，尤其

是垂于座前的帔帛写实性极强，给人以强烈的

丝织物感觉。全身的衣饰上还镶有珊瑚和绿松

石。莲花座仰覆莲花瓣上下对称分布，满施一

上下刻划连珠纹，内层莲瓣镌刻卷草纹，体现

出康熙造像的艺术风格。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AMITABHA BUDDHA
H 16.3 cm

RMB 150,000-180,000

周，莲瓣宽肥饱满，头部皆有卷草纹装饰，做

工极其讲究。无量寿佛是佛教尊奉的西方极乐

世界的主尊，历代信奉极盛。清代时雕铸了大

量的无量寿佛像，多与颂扬康熙帝德有关，因

为当时的藏蒙地区民众皆尊康熙皇帝为无量寿

佛的化身。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AMITAYUS BUDDHA
H 17.1 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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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清(18th)  铜鎏金大威德金刚像

说明：左展姿站立，九头三十四臂，九头表示九种镇压阎王

的经咒，分三层排列，正中最大最高的头为水牛角的

大水牛头，血盆大口，象征阎王；中间有一头如来

相，象征着他是阿弥陀佛化身而来。最高的头为文珠

菩萨本像，象征慈善和平。最下面七头，头顶红髮上

竖，象征忿怒。三十四臂与心、身、语一起为菩萨成

佛三十七路。主二臂抱明妃，外伸三十二臂，诸手皆

持法器，铃、杵、刀、剑、弓、箭、瓶、索子、钩、

戟、伞、盖、骷髅等兵器，各有寓意。明妃罗浪杂娃

坐在主尊杯中，右手持钺刀，左手持嘎巴拉碗，左腿

勾在主尊腰间，右肢踩飞禽。主尊十六足象征十六

638
清(18th)  铜鎏金白哈尔像

说明：白哈尔是藏传佛教中声名显赫的护法，他原是突厥地

方的守护神，莲花生大师用智谋将其请到藏地桑耶寺

担任护法。后来，五世达赖将之迎请到拉萨而成为鲁

派所奉世间护法神的主神，为五明王护法之首。它专

司“事业”，所以又称“事业王”。此尊三头六臂，

头戴乃琼帽。袒露胸腹，腰围人皮和虎皮，项挂人头

空。左脚踩八种人和兽表示八种成就，右肢踩八禽表

示八种自在，裸体表示脱离尘垢。头戴五骷髅冠；上

身饰项圈璎珞，颈挂人头蔓，下身佩有繁密的璎珞，

制作精致，流畅自如。束腰式仰覆莲座，上缘连珠纹

一周，下有莲花瓣一周，排列规整，莲瓣扁平挺拔，

做工精细。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YAMANTAKA
H 11.5 cm

RMB 180,000-220,000

蔓。主臂二手作持弓射箭状，后四手原持刀、剑、铁

钩和杖，以威震三界坐姿骑在绿鬃狮子上，这是白哈

尔常见的艺术造型。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GUARDIAN BUDDHISM
H 18 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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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清(18th)  铜鎏金旃檀佛像

说明：佛经记载，世尊成道后，应帝释天之请，上忉

利天宫为母亲演说佛法，人间的优慎王思念

他，就命工匠用牛头旃檀木雕造了释迦牟尼佛

立像，世尊从天界返回人间后，亲自为旃檀像

开光。此尊头束高髻，保留早期旃檀佛造像的

髮饰，髮髻扁平，面相方圆，头戴五叶宝冠，

冠叶呈倒三角形，作平板状，具有清中期造像

特点。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垂作与愿印。

双足并立于单层覆莲座上，身着通肩圆领袈

裟，覆莲座莲瓣简单精美，整尊造像做工精

美，金色饱满，时代特征鲜明。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H 26 cm

RMB 120,000-150,000

640
清(18th)  铜鎏金目犍连像

说明：全称“摩诃目犍连”，为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

城郊人，属婆罗门种姓。皈依释迦牟尼之后，

为十大弟子之一。传说其神通广大，能飞上兜

率天，故称“神通第一”。此尊呈比丘相，额

际宽广，眼睑微垂，面容和煦。通体鎏金，身

着袒右肩袈裟，露出高高的裙腰，衲衣缘錾刻

缠枝花卉。右手当胸结期玤印，原持锡杖；左

手原托钵，双足并立于单层覆莲座上。在藏传

佛教造像中，释迦牟尼与二弟子目犍连、舍利

佛在一起，合称“释迦师弟(师徒)三尊”。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IST ARHAT
H 29 cm

RMB 250,000-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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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清(18th)  铜鎏金弥勒菩萨像

说明：菩萨身姿挺拔坐于金刚须弥台座之上。头带宝

冠，束髮高髻，顶饰半杵。面相方圆，眉眼上

翘，直鼻高挺，嘴角带笑。上身袒露，耳饰大

圆珰，颈系华丽璎珞，自左肩直下的细长连珠

圣带，极好的装饰了菩萨造像。菩萨左手置于

宝座之上，双手当胸结说法印。善跏趺坐姿，

双脚自然垂下，下踩莲花。此尊造像是弥勒佛

以菩萨装提前驻世人间说法。整像造型生动优

美，通体錾刻缠枝花卉卷草纹，制作精细严

谨，造工大气，鎏金亮丽悦目。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MAITREYA BUDDHA
H 27 cm

RMB 80,000-100,000

Lot.641-Lot.643欧洲藏家旧藏 Lot.641-Lot.643欧洲藏家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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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明(16th)  铜那若卡居母像

说明：此尊造像是母形象中的那若卡居母，她是古印

度大成就者那若巴传承的一位专属母，也是噶

举派、萨迦派及格鲁派共修的女性本尊。佛教

认为，常修持此像，则可以延年益寿、增长财

物。造像慧眼圆睁，呈寂忿相。袒胸露腹，丰

乳细腰，肌肉质感塑造准确。左臂曲肘上扬，

手托嘎巴拉碗，右手持钺刀，左臂上置天杖，

足踏印度教怖畏天与邬摩天女，右展姿立于莲

座上。束腰仰覆式莲座，莲瓣短小饱满，制作

643
明(16th)  铜尸陀林主像

说明：按雪域葬俗，善终之人均要送到山上供鹰鹫啄

食，称为“天葬”。尸陀林主即是天葬场的守

护神。此尊头戴骷髅冠，缯带结成扇形，飘帛

环绕。脸型瘦削，双目圆鼓，大嘴如盆，耳际

有扇形风翅，四肢瘦若芦柴，躯体为骷髅，腰

围绸裙，形貌奇特，以寒林舞姿脚踏象征财宝

精致。整像躯体造型准确，体态优美，肌肉丰

满，动感强烈，充分表现了母降妖伏魔的威猛

气势。皮翍润泽，品相完美，实为明代西藏造

像之佳作。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NARO KHECHARI
H 18.4 cm

RMB 60,000-80,000

的海螺。其嶙嶙的人骨架，寓示了佛教无常的

思想，旨在启悟世人放弃执着，寻求解脱。西

藏地区铸造。

A BRONZE FIGURE OF CHITIPATI
H 18.7 cm

RMB 40,000-50,000

Lot.641-Lot.643欧洲藏家旧藏 Lot.641-Lot.643欧洲藏家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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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清(17th)  铜鎏金宗喀巴像

说明：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派）的开派祖师。宗喀巴降世时藏

传佛教正处于一个衰败的年代。僧侣戒行不严，教风不正，思想

混乱。宗喀巴大师以大智大勇肩负起了改革振兴佛教的历史使

命，除了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从教义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拨

乱反正外，还从整顿戒律，整顿教风，建立学院式的寺院，加强

经学正规教育，培养戒律严明、兼通显密教理的知识型的僧侣队

伍方面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此件造像头戴尖顶黄帽，双

手作说法印，身着僧服，结跏趺坐式，造型生动，细部刻化写实

性强。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TSONG-KHA-PA
H 11 cm

RMB 25,000-35,000

645
明(14th)  铜鎏金文殊菩萨像

说明：菩萨头戴五叶宝冠，面容寂静。身穿天衣，下着长裙胸前饰项

链、璎珞，并带有臂钏与手镯、足链，精美华丽。躯体略向左

倾，姿势优美。右手上扬，挥舞著智慧之剑，左手当胸持般若波

罗密多梵匣，双足跏趺于莲花座上。文殊菩萨是八大随佛弟子之

一，是集诸佛智慧于一身的菩萨。此尊造像造型玲珑小巧，鎏金

流光溢彩。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MANJUSHRI
H 10.5 cm

RMB 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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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明永乐  铜鎏金观音菩萨像

说明：观世音是以慈悲救度为根本誓愿的十地等觉菩萨，也

是大乘佛教中信仰最为广泛的神祗之一。其崇拜源自

印度，因佛教的传播而传入中国内地，并随《正法华

经》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等的译出而博兴，继因

净土思想的盛行而获得进一步发展，长盛不衰。7世

纪中叶传至朝鲜、日本等地。约在同一时期，观音信

仰也传入了西藏，并在藏传佛教中尤为兴盛起来。藏

文史籍记述其人民源出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神猴菩

萨和度母的化身岩罗刹女”的结合；更将松赞干布及

历世达赖喇嘛均视作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所

居的宫殿也以观世音菩萨的应化道场“布达拉”(梵文

potalaka)命名。观世音菩萨本身更被奉为雪域高原的

神圣护持者而被虔诚地尊崇与祈求。

观世音菩萨的造像因信仰的普及而於汉藏等地均十分

隆盛，其形象则因其应化无方而相状众多，有所谓

莲花手观音、狮吼观音、四臂观音、马头观音、千手

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乃至“六观音”、“七观

音”、“三十三观音”等，在怛特罗密教中更有本尊

形象的出现，此中以一面二臂之正观音为其本形。

此尊铜鎏金观世音菩萨一面二臂，作正观音形。尊像

方面阔额，嘴角上挑，修眉细目，寂静慈祥。头戴

宝冠，缯带束，双垂耳剎，顶严化佛。袒上身，披帛

带，下着裙裳，周身佩饰璎珞、手镯、臂钏、脚镯

等，身侧芬陀利花庄严左右。左手当胸竖三指，屈

名指与拇指捻持经书，右手覆掌撑莲台上结滴露印

(bindumudrA)。上体略呈三折肢势，右舒游戏坐姿

(lAlitāsAnA)。通常称此造型者为“自在观音”，也

名“世间尊观音”。造像底座为双层仰覆莲台，莲瓣

细长饱满，顶端勾卷，莲座上层略小於覆莲部分，增

添整体庄重之感，上下各有一周连珠纹饰。“大明永

乐年施”细字楷书款阴刻於台面前部正中部位。

13世纪时，藏传佛教传入内地，为元朝皇帝所崇信。

明朝继续扶植藏传佛教，但一改元朝专奉萨迦派的

作法，实施多封众建，而宫廷造像则作为颁赐的定例

品，由御用监佛作承造。永乐宫廷造像风格上乃以

印、藏模式为原形，有机融入汉地传统审美意趣，表

现为高度融合的艺术特剎，并以铜质细腻，鎏金纯厚，

装饰华丽，工艺精良著称。恰如本尊观音造像之所表

现：其衣纹使转自然，灵动流畅；裙裾花纹繁缛，铸

造精工；腹部肌肤质感生动，富有弹性；整体气度兼

备宗教神圣气韵与皇家王者气派，堪称精品。

参阅：瑞士苏黎世Rietberg�Museum，明永乐观音菩萨像。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VARA
H 21.5 cm

RMB 7,000,000-8,000,000

瑞士苏黎世Rietberg�Museum，明永乐观音菩萨像
646（封底）



062·东正2014年秋 063·东正2014年秋

647
明(16th)  铜鎏金菩提塔、银菩提塔

说明：菩提塔亦为善逝八佛塔之一，为纪念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降魔得

道，觉悟成佛。藏语称“强趣曲丹”。此两尊佛塔，一为鎏金，

一为银铸，塔四级四方，据说是以影胜王所建宝塔为样本，相轮

为十三层，上有华盖，以日月为饰，象征佛光普照。华盖两侧各

垂飘带，与塔腹相连，塔腹嵌佛龛，饰以佛欢门。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TUPA AND A SILVERING FIGURE OF 
STUPA
H 7.5
H 7 cm

RMB 60,000-80,000

648
明(16th)  铜噶当塔

说明：�噶当塔的各部分分别代表

地、水、火、空、风五大要

素。塔剎为莲花宝顶，下承

莲纹华盖。十三级相轮，有

十三天之意，代表修成正果

的十三个阶段。相轮之下为

山字型须弥剎座。覆钵式塔

身，饰两条金刚圈。圆形塔

座，腰部雕有仰莲和覆莲，

底边周圈饰连珠。古拙质

朴，线条流畅富有力度，极

具神韵。

A BRONZE FIGURE OF STUPA
H 11 cm

RMB 8,000-12,000

649
清(18th)  铜鎏金菩提塔

说明：此塔座为束腰多角亚字形须

弥座，正面阴刻狮纹和象

宝，其上为四层四边形台座

及覆钵形塔瓶。瓶身刻有

纹饰，正面开舟形“眼光

门”，外缘雕铸火焰纹，龛

内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塔瓶

上依次为平头、十三天、华

盖和日月、摩尼珠。华盖左

右各有一条饰带些垂至塔

瓶，其上镌刻宝相花纹。

A  G I L T  B R O N Z E  F I G U R E  O F 
STUPA
H 11.5 cm

RMB 4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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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明  铜男相观音像

说明：此尊造像细眉目微垂，眉间白毫。短髮卷翘，长耳垂下。开脸清

晰，五官分明，双唇微微上翘。胸部袒露，胸饰璎珞，下身着长

裙，腰间束带。双手于脐部结禅定印，结全跏趺坐。正尊佛像肃

穆庄严，额头、嘴角、脖颈处皱纹分明，展现了释迦牟尼苦修的

状态。佛像铸造精美，鎏金华丽，用料精当，刻划自然传神，堪

为佳作。在唐代以前观世音的面相都属于男相，至宋元间，则已

流行女相观音。明代时女相观音更是被赋予送子等诸多神力，男

相观音非常少见，故而珍贵难得。

A  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VARA
H 12.2 cm

RMB 30,000-40,000

651
明  铜漆金观音菩萨像

说明：观音菩萨在中国妇孺皆知，拥有的信徒最多，

影响最大，正所谓“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

音”。以无量的智慧和神通，普救人间疾苦，

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左手持净瓶，右手捻柳

叶，端庄静美。面容轮廓丰满圆润，五官精致

立体，和颜悦色展露慈悲。头上的化佛瘦长挺

拔，支撑起轻柔的头巾，髮髻在头巾下起伏，

头巾在肩头依傍，宁静祥和中寄托着人们虔诚

的信仰和希冀。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VARA
H 26 cm

RMB 150,000-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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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明末清初  铜骑狮观音菩萨像

说明：此尊面庞丰圆，双目似未开敷的莲苞，表情安详肃

静。丝髮束绺垂搭双肩。身着汉式长袍，广袖宽领。

双手持莲，全跏趺坐于狮子背上，狮子俯卧回首，面

呈凶愤之像，与背上菩萨形成鲜明对比，相互映衬，

相得益彰。

A  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VARA
H 29 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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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元末明初  铜漆金骑犼观音像

说明：此尊头戴峨冠，冠叶正中安住化佛宝缯飘拂于耳际，

面庞丰腴，双目垂俯，相容慈悲，静穆，作菩萨装

束，身着天衣绸裙，璎珞钏环等装身具繁缛而精美，

右手抚膝左臂曲肘置于椅背，肩侧的云头上置军持，

栖息黄鹂，这是汉地观音造像的标识，游戏坐姿，安

住于伏地回首的剎背上，下承覆莲座。台座莲瓣饱满舒

展，内层纹饰呈卷草状，具有永宣宫廷造像的风韵。

整像体量硕大，造型端庄伏美，是元代内地佛教金铜

造像的佳作。在佛教造像中，观音菩萨的台座较为复

杂，这与其众多的应身化现不无关系，其中最据代表

性的坐骑就是“犼”，据说犼性凶猛，蛟龙不在其

上。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VARA
H 48.6 cm

RMB 350,00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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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明  铜鎏金药王像

说明：药王，是中国古代对精于医术的名医及相关人物的神化，而后奉为主司医药之

神。主要者有三：战国扁鹊、唐代孙思邈与韦慈藏，但各地奉祀扁鹊、孙思邈

者多，奉祀韦慈藏者少。其中河北、河南等地多祀扁鹊，陕西、山西等地多祀

孙思邈。尤其道教更尊祀扁鹊，并为之写经书《元始天尊说药王救八十一难真

经》。扁鹊故里河北任丘为之所建的药王庙，更被扩建为诸药王的群祀庙而受

到人们朝拜。此尊头戴五福贵冠，挽式髮髻，开脸和谐，面容清秀，一派仙风

道骨巾冠，身穿官服，内外衣襟錾刻花卉；面带满月，嘴角含笑，左手捧立药

葫芦，右手结法印，足踏朝天靴，配木座，盘脚坐于莲座之上，身上缨络阴刻

纹饰讲究。姿态端正，雕刻精湛，属较为少见的铜鎏金道教人物题材。此药王

佛造型稳重大方，可以陈设，也可以供奉，殊为难得。

A GILT BRONZE FIGURE 
H 40 cm

RMB 350,000-450,000



072·东正2014年秋 073·东正2014年秋

655
明  铜鎏金净水瓶

A GILT BRONZE BOTTLE
H 14.5 cm

RMB 10,000-20,000

656
清(19th)  铜供灯(一对)

A  P A I R  B R O N Z E  B U D D H I S T 
EMBLEMS 
H 31 cm

RMB 18,000-22,000

657
明(16th)  木雕漆金三依怙护经板

SUPPORT BY THE BOARD
L 75 cm

RMB 60,000-80,000

658
清(18th)  木雕漆金护经板

SUPPORT BY THE BOARD
L 63 cm

RMB 18,0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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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清(18th)  铜鎏金阿弥陀佛像

说明：此尊以法身形象显现，双手结禅定印，跏趺端坐。像身螺髮规

整，肉髻高隆，以宝珠作顶严。面庞圆润，白毫凸显，眼睑微

垂，高鼻薄唇，庄严静穆。特别是佛陀的神态，慈祥大睿，体现

出智善合一的佛性。身着袒右式袈裟，裙腰显露，衣缘錾刻精美

的缠枝莲纹。双臂自然下垂，手结禅定印，上托法钵。全跏趺坐

于仰覆莲座之上。台座莲瓣宽扁贴壁，体现出喀尔喀蒙古造像的

艺术风格。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AMITABHA BUDDHA
H 14.7 cm

RMB 350,00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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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清(18th)  铜鎏金双身大持金刚像

说明：也称胜初佛或本初佛，是藏传佛教无上密乘的

本尊，其特点是自生，全能全知，常以大持金

刚双尊神形出现。此尊头戴花冠，髮髻高束，

宝珠顶严，束冠的缯带飘拂于耳际。相容宁

谧，身着天衣绸裙，佩戴璎珞钏环。披帛飘

拂，尾端垂落体侧。全跏趺坐。以金刚吽迦罗

印左手执金刚铃，右手持金刚杵，怀抱金刚亥

母。佛母右手上扬持钺刀，左手托嘎巴拉，双

腿缠绕佛父结莲花跏趺坐姿。这种胜乐教法中

的金刚持，为藏传佛教无上密乘的本尊。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VAJRADHARA
H 11.3 cm

RMB 80,000-100,000

661
清(18th)  铜鎏金降阎魔尊像

说明：此尊是三种降阎魔尊中最常被单独供奉的一

种，其饰如阎王，是文殊菩萨化现的护法。牛

头人身的造型，头戴骷髅冠，赤髮上冲，三目

怒张，闪舌咧口，发出怒吼。身形赤裸，大腹

便便，佩戴穿璧式璎珞，项挂五十人头骨链。

右手高挚骷髅杖，左手结期克印原持绳索，立

于大水牛上，表示降服阎魔的骄傲与残暴。整

像造型生动，体现了降阎魔尊大威猛、大忿怒

的宗教特征。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HINJE SHED
H 11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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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清乾隆  铜罗刹天像

说明：罗刹天，乃十二天之一。他誓愿守护佛法及正法行人，成为佛教

的守护神，且常常参与法会，随佛闻法欢喜奉行。此尊呈神王

形，头戴五骷髅冠，赤髮上竖。三目圆睁怒视，眉须如火焰，呲

牙咧嘴。身形袒露，佩饰璎珞钏环，腰围虎皮裙，手持利剑，跨

骑在饿鬼身上。下承山峦座。整像采用黄铜铸造，并采用烧古工

艺，铜质精炼，刻划细腻，应是乾隆宫廷造像。

A BRONZE FIGURE OF  ALTERNATIVE
H 11.3 cm

RMB 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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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清(18th)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此尊螺发排列规整，塔形肉髻高隆，宝珠顶严。宽额

丰颐，眉如初月，双目微合，嘴角微微上扬，略含笑

意。面部刻画具有汉族人容貌的基本特征。身着袒右

肩袈裟，织物质感较强。左手施禅定印，右手结触地

印，金刚跏趺而坐。表明释迦在成佛前，经过六年苦

行，克服无数磨难，降服了破坏修法的恶魔，终于在

菩提树下成道。这些只有大地之神才能作证，这种形

象称为“得道相”。整像造型端庄，权衡合度，工

664
清(17-18th)  铜鎏金迦叶佛像

说明：迦叶佛与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被称为“竖三世佛”，

分别代表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此尊螺髮绀蓝，

肉髻高耸，宝珠顶严，高鼻薄唇，面庞圆润俊朗。肩

胸宽厚，肢体圆浑，腰部细敛。身着袒右肩袈裟，仅

在衣缘錾刻缠枝纹饰。左手置脐前结禅定，右手置于

右膝上方作降伏印。全跏趺坐。台座下缘较高，底边

艺精湛，鎏金灿然。特别是手脚的刻划柔软生动，富

有写实性和生命力。释迦佛结跏趺坐于仰覆莲束腰台

座，台座上下层各镶一圈连珠，束腰内收呈锐角状，

莲瓣挺拔饱满。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H 16.5 cm

RMB 120,000-150,000

錾刻宝相花。仰覆莲瓣宽扁规整，交错排列。整像由

红铜铸造，造型简洁明快，工艺细腻考究，鎏金光

灿。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HA
H 13 cm

RMB 40,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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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
清(18-19th)  格萨尔王唐卡

说明：�格萨尔王在藏人的传说中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他一生降妖伏

魔，除暴安良，扬善抑恶，南征北战，宏扬佛法，传播文化，

先后统一了大小150多个部落，成为藏族人民引以为荣的旷世英

雄，至今藏族人民依然怀念和歌颂着这位民族英雄。作品中的格

萨尔王骑着一匹棕色的高头大马，右手马鞭，左手持摩尼宝，要

跨弓箭。身旁是他的眷属，协助他从军征战，统一部落。

A TIBETEN-TANGKA OF KING GESSER
35.6×30.5 cm

RMB 20,000-30,000

666
清(18th)  财宝天王与八骏财神唐卡

说明：唐卡的主尊是流传最广的金黄毗沙门天，也是大家最

尊崇的一种财宝天王。其身金黄色，右手持胜利幢，

象征他能带给人们财富与满足，以及风调雨顺中不可

或缺的雨露滋润；左手所握吐宝鼠正在吐出晶莹的宝

珠，以威震三界坐姿侧骑白狮，身后是他的宫殿，上

方中央绘有蓝色身金刚手，表明财宝天王为金刚手所

化现。天界日月同升，象征财宝无数的天库，为财宝

天王所掌控。还绘有马头明王、宗喀巴、莲花生、尊

胜佛母、财续佛母和黑财神。下方是八位伴神，称为

八马主或八骏财神，骑马奔腾在云海之中，各司八方

天库。左上角是持矛的戳聂；托宝瓶的康瓦桑布；右

上角为捧摩尼宝的诺布桑保；托宫殿的阿丹。下界从

左至右依次是挥剑的羊迖协；托摩尼宝的藏巴拉；手持

刀、盾的瞻部庆巴以及舞剑的丑身。画面人物众多，

但构图主次分明，线条遒劲流畅，色彩艳丽和谐。

A TIBETEN-TANGKA OF VAISRAVANA
53×38 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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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清(19th)  宗喀巴唐卡

说明：唐卡主尊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头戴通人冠，身着藏

式袈裟。双手当胸捻莲茎结转法轮印，肩侧的莲花上分别奉置宝剑和经

书，以示其为文殊菩萨化身。周围则描绘宗喀巴一生求法和传法的经

历。

A TIBETEN-TANGKA OF TSONG-KHA-PA
45×70 cm

RMB 35,000-45,000

668
清(18th)  降阎魔尊唐卡

说明：主尊身蓝色，牛头兽面。头戴无骷髅冠，火焰状髮髻，呲呲牙卷

舌，右手挥舞骷髅杖，左手持金刚索。站在公牛背上，公牛卧在

一外道身上。明妃阎罗女站其身旁，右手托嘎巴拉碗，左手持三

股叉。上界为宗喀巴师徒三尊，周匝是其眷属。

A TIBETEN-TANGKA OF SHINJE SHED
42×67 cm

RMB 35,000-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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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明末清初(17th)  中阴闻教救度唐卡

说明：中阴闻教救度唐卡是对藏传佛教关于死亡与解脱的传世经典《中阴闻教救度大

法》生动而形象的图解，向我们展现了法性中阴的十四天里，将在逝者面前依

次显现的112尊面容各异的神祗。一般由两幅组成，这是第二幅，描绘法性中阴

的第二周里出现的60位忿怒尊，包括10位赫怒嘎佛父佛母、8位寒林高丽女神、

8位食尸琵迖希女神、4位兽守门女神以及28位瑜伽女，再加上第十四天显现的的

大黑天和阎摩天。可谓栩栩如生。

A TIBETEN-TANGKA 
55×70.5 cm

RMB 100,000-120,000

670
清(19th)  莲师八变唐卡

说明：莲花生入藏时，为了慑服苯教徒而幻化出著名的八种化身，称为莲师八神变，

又称莲花生八相或莲花生八名号。唐卡的主尊为莲花生大士，头戴莲花冠，身

着咒身袍及内外密衣，右手结期克印执金刚杵，左手施禅定印托甘露颅钵，挟

持三毒首三叉戟，全跏趺坐于波陀摩莲台上。左侧为曼达拉娃，右侧是益西措

杰。天界正中为无量光佛，八种化身依次为莲花生上师、爱慧上师、莲花金刚

上师、莲师忿怒金刚、莲师日光、莲花王上师、释迦狮子及狮子吼莲师。整幅

唐卡色彩艳丽，画工精细，尺幅巨大，更显华丽高贵。

A TIBETEN-TANGKA OF GURU RINPOCHE-PADMASAMBHAVA
119×157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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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清(19th)  大红司命主唐卡

说明：又称“姐妹护法神”，主尊系密宗马头明王眷属中的男红面狱主，司掌各类鬼

怪。主尊头戴骷髅冠，赤髮上冲，怒目圆睁，獠牙外露，相容凶忿。身着铠

甲，足蹬战靴。右手高擎蝎柄剑，左手捧敌人心脏，挟持旌旗，右足踩战马，

左脚踏敌俘，安住于般若烈焰中。周围是其眷属。

A TIBETEN-TANGKA OF BEGTSE
30×22 cm

RMB 15,000-18,000

672
清(18th)  格鲁派黄绫法敕

说明：这是一件第九十任甘丹赤巴杰强巴曲扎（一八七六-

一九三七年）于藏历阴水猪年（一九二三年）四月发

布的敕书。法敕内容主要是表彰哲蚌寺郭芒扎仓霍尔

苏如雪部的高僧益西塞且，称赞其日夜精进修习佛

法，获得多然巴格西学位，广传佛法，尤其将成为蒙

古金迥王部的利益之源。无论是阿阇梨还是一般僧众

都会对其升起敬仰之心，所有护法、本尊也应对其四

业日夜护佑。开篇为偈颂顶礼宗喀巴师徒三尊，“雪

域开教之主宗喀巴，了知事理运任甲措杰，显密圆通

之主克珠杰，虔敬顶礼上诸三师徒。”文后为题款：

“阴水猪年四月吉日，第九十任大法主书。”法敕以

丝绸为底，上部彩绘宗喀巴师徒三尊像，下部绘毗沙

门天王、大黑天、地狱主与吉祥天女四尊格鲁派主要

护法像。文中出现两处印记，应为甘丹赤巴之印。该

法敕极为珍贵，其中蕴含的文献与图像信息，对于研

究二十世纪初蒙藏关系及甘丹赤巴政教史均具有重要

价值。

A IMPERIAL EDICT 
53×41.5 cm

RMB 1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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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元(13th)  玉雕不动明王像

说明：所谓不动明王，“不动”

是指慈悲心坚固，无可撼

动；“明”，为智慧之光；

“王”，是驾驭一切现象

者。依密教三轮身的分别，

不动明王为一切诸佛的教令

轮身，故又称诸明王之王，

是五大明王的本尊。此像由

开采于雪域高原的玉石雕

刻，藏语古称“荣真”，亦

为珍贵的藏药，有消炎祛湿

之功效。

A JADE FIGURE OF DHARMA 
PROTECTOR
H 7.2 cm

RMB 22,000-25,000

674
清(18th)  石雕无量寿佛像

说明：此尊头戴宝冠，额宽颐丰，

目光下敛，相容寂静。身着

天衣绸裙，斜披络腋，佩饰

项链钏环。双手结禅定印捧

长寿宝瓶。全跏趺坐。

A STONE FIGURE OF AMITAYUS 
BUDDHA
H 15 cm

RMB 30,000-40,000

675
清(18th)  铜能食母像

说明：造像口朝上张开，他能把经过修法诵咒而使众生各种痛苦变成的

芝麻（或者芥子）吃进口里，因他的肚里有火，火将芝麻烧掉，

于是众生痛苦即被消除。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铃，双腿交叉坐

于莲花座上。其抬头向天上仰望的头部和张得极大的嘴，形成了

一个夸张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激起人们请求他为自己清除苦难的

信心。

A BRONZE FIGURE 
H 11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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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明(16th)  铜鎏金噶玛巴像

说明：噶玛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派别，同时又是藏

传佛教中第一个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宗派。该派先后建立了几大活佛转世系

统，其中以黑帽系和红帽系尤为著名。此尊明澈爽朗的目光，含笑自若的神

态，智慧圆通的气韵，体现出上师的博学与仁爱。其身着坎肩、僧裙及袒右式

袈裟，外披大氅。双手抚膝，趺坐于台座上。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GURU
H 9.3 cm

RMB 50,000-60,000

677
明(16th)  铜鎏金哈香尊者像

说明：此尊像呈比丘相，额际高广，双唇微开，眼角微耷，表情生动传

神。身着开领僧衣，衣纹简洁流畅。右手持念珠，左手持摩尼

宝，舒坐于台座上。怀中安住一位童子，憨态可掬。构思精巧，

匠心独具。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BUDDIST ARHAT
H 12.3 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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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明(16th)  铜鎏金阿氏多尊者像、半托迦尊者像

说明：阿氏多尊者头戴风帽，眉头微皱，若有所思。身着僧衣，外

系披肩，衣缘纹饰精细。跏趺端坐。双手于脐前结禅定印，

表示冥思众生之事，是其形象特征。半托迦尊者现老者形象

右手当胸结礼供印，左手持经书，舒坐于台座上。两尊造像

非常注重任务面部表情的刻划，生动传神，堪称明代人物肖

像作品的佳制。

A PAIR BRONZE FIGURES OF BUDDIST ARHAT
H 11.2 cm
H 12 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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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
明(14th)  铜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此尊螺髮排列规整，塔形肉髻高隆，宝珠顶严。宽额

丰颐，眉如初月，双目微合，嘴角微微上扬，略含

笑意。面部刻画具有汉族人容貌的基本特征。身着

袒右肩袈裟，织物质感较强。左手施禅定印，右手

结触地印，金刚跏趺而坐。

A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H 17.8 cm

RMB 50,000-60,000

680
明(14th)  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成佛后的释迦牟尼，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彻悟

宇宙、人生真相者，民间信仰信徒也常称呼佛

祖。此尊铜释迦佛面相饱满方正，五官刻画清

晰，棱角分明，双目微闭，大耳垂肩，温和端

详。佛头髮髻顶宝珠。身披佛衣，衣纹层迭有

致，衣缘錾刻细密的花纹。右胸及右臂袒露，

左手于腹前结禅定印，右手置右膝结触地印。

双腿结跏趺坐。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H 14.5 cm

RMB 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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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明(16th)  铜上师像

说明：全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双手结禅定印。面庞圆润，额头宽

阔，眉如弯弓，双目平视，面带微笑，庄严而慈祥。躯体端正挺

直，比例匀称，肌肉健硕。身披僧氅，是西藏僧人的典型装束，

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A BRONZE FIGURE OF GURU
H 6.8 cm

RMB 20,000-30,000

682
明(14th)  黄铜嵌红铜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此尊螺结疏朗，肉髻高隆，宝珠顶严。白毫圆凸，眼睑低垂。肩

胸浑圆饱满，手部、脚部刻画得生动写实。身着袒右肩袈裟，衣

缘宽阔，以红铜嵌饰。左手结禅定印，右手作触地印。全跏趺坐

于莲座之上。整像由上等合金黄铜铸造，胎壁轻薄莹润，具有藏

西地区造像的艺术特色。

A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H 15.8 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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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明(16th)  铜莲花生大师像

说明：莲花生，印度僧人。古印度乌仗那国（即今之

斯瓦特，阿富汗）人，建立藏传佛教前弘期传

承的重要人物，藏传佛教宁玛派开山祖师。此

尊造像精巧古朴，头戴莲花冠，顶饰翎毛，面

阔方圆刻画有祈福感，双目圆睁传神，鼻垂挺

直，双唇微合，双颊圆润。内穿交领露胸坎

肩，外披僧氅，左手托葛巴拉碗，右手持金刚

684
明(16th)  铜忿怒莲师像

说明：此尊造像是莲花生大士八变相之一，是莲花生

大士的忿怒化现，为宁玛派护持岩传密法之大

护法。。面庞方阔，怒髮上冲，三目圆睁，咧

口卷舌，呈忿怒相。左手持铁蝎，右手持金刚

杵，项挂长蛇，身披象皮，腰围虎皮，左展立

于莲座上。此尊功德，能令地水火风四大之病

气消除，不起妄念，明了空性，并将五毒转成

杵于胸前。全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姿态安然从

容。�

A  B R O N Z E  F I G U R E  O F  R I N P O C H E -
PADMASAMBHAVA
H 16.3 cm

RMB 30,000-40,000

五佛智。催伏死魔、天魔、烦恼魔、大力鬼神

等，并特别降服不信佛法及对佛法作障为害之

众。

A  B R O N Z E  F I G U R E  O F  R I N P O C H E -
PADMASAMBHAVA
H 25.2 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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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清(17th)   铜鎏金十一面观音像

说明：观音菩萨双足站立于莲花宝座之上。十一面层

叠高耸，面庞与五叶花冠相隔排列，繁而不

乱。主二臂于胸前双手合十施礼敬印，左右两

侧三手原持有法器，现已佚。冠的五叶排列规

整，制作精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十一面

造像共分五层。下三层为三面，正面是见到行

善众生生出的慈悲欢喜相；左三面是见到行恶

众生生出悲心的大悲救苦相；右三面是见到凈

业众生生出的赞叹相；第四层为使善恶杂秽众

生改恶向善而现出的暴笑相，正前方最高处

是阿弥陀佛的头像，为修大乘的众生所作的说

法相。上身袒露，佩璎珞钏环，腰系束带，下

身着长裙，裙褶呈扇形飘拂。身后头光背光相

连，装饰卷草纹。藏东地区制作。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ELEVEN-FACES 
AVALOKITESHVARA
H 50 cm

RMB 150,000-180,000

686
明(14th)  铜鎏金喜金刚像

著录：《文物天地》总第245期

说明：喜金刚又叫欢喜金刚、饮血金刚，藏语称“杰巴多

杰”，为五大金刚法之一，是密宗无上瑜伽密母续部

本尊之一，极受噶举派、萨迦派尊崇。

红铜质，通体鎏金。束发高髻，头戴五叶花冠。面相

方圆端正，弯眉细长，面生三目，双目俯视，直鼻

小口，神态沉静。耳垂圆环，其下饰有花瓣坠。缯带

在耳际两侧向上弯曲上扬。帔帛搭于双肩，绕肩两侧

弯曲而下，其下端向上曲折飘扬。宽肩束腰，体态均

称，婀娜多姿，造型优美。上身袒露，胸前饰有项

圈、璎珞，四肢佩有钏环。下身着短裙，紧裹双腿，

裙褶自然下垂于双腿之间，裙边錾刻有花纹带。肩生

十八臂，左右外八臂向外伸展，手中各持莲花一朵，

主臂左手持莲花，右手持帔帛的下端，呈舞立姿势，

造型生动优美。

A GILT BRONZE FIGURE OF HERAJRA
H 25 cm

RMB 180,000-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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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3th)  铜释迦牟尼佛像

说明：此像头饰螺髮，肉髻高耸，弯眉与鼻胫相连，目光下敛，面含微

笑。后犍陀罗风格中的通肩式袈裟领口略呈V字形的特点，在这尊

造像上得到了继承。近身的袈裟使肌肉凸现，衣纹线条的刻划折射

出斯瓦特造像注重细节的特色。右手施与愿印，左手握衣袂。裸露

双足，全跏趺坐。这种莲瓣饱满光洁的仰覆莲深束腰台座，在古印

度斯瓦特地区颇为流行。

参阅：Ulrich von Schroeter《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I 第32-35页，图版2A，2C-2E，3D，3E，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Ltd.，Hong Kong，2001；

（德国）赫尔穆特?吴黎熙《佛像解说》第155页，图45，46，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A BRONZE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H 14.5 cm

RMB 60,000-80,000

Ulrich von Schroeter《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I 第32-35页，图版2A，2C-2E，3D，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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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

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之

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

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

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托

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

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

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

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物

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

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

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

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拍 卖 规 则 拍 卖 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民事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

第二条 规则效力
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和举行拍卖活动。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各方

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依据本规则处理。本规则是约束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其它拍

卖活动相关当事人的重要合同依据，是委托拍卖合同和拍卖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买人无论以何种

方式参与竞投，均视为完全接受本规则。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凡参加本公司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必须认真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

责。各方自行承担因未认真阅读本规则而产生的后果。任何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人均视为认可并承

诺遵守本规则，受本规则约束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四条 亲自审看
本公司特别声明对拍卖品的真伪及/或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公司对拍卖品的任何描述、说

明、意见，仅供竞买人参考，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拍卖品真伪及/或品质的保证或担保。

竞买人应当亲自或委托专家审看、考量拍卖品的实际状况，对自己竞买拍卖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而非依靠拍卖人制作的拍卖图录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或宣传品之表现做出决定。

第五条 合同生效
在本公司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表明

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品的买受人，该拍卖品买卖合同关系即合法成立、生效。各方即应按照法律规

定、本规则及相关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

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或者虽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参

加竞买的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品的买卖

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

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品的竞买人；

（五）“拍卖品”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卖品达

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品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易的价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品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价款总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品进行保险、制作拍卖品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

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处理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所有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执行费等）；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品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品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品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在拍卖图录中插图、拍卖品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品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定是否

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品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品的

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品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

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不因委托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也不因买受人的违

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品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品的作者、年代、尺寸、质地、装

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意见，并可于拍卖前

修订，而非拍卖人对拍卖品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正当权

益不受损害。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四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

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除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外还必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进行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五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身份证、

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品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委托人应当保证对拍卖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合法的处分权，未在拍卖品上设定任何抵押，对

该拍卖品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 包括著作权权益 ) ，亦不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若因委托人违反上述保证或保证失实，造成拍卖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拥有权

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

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到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委托人应当尽其所知，对拍卖品的来源、真伪、品质、品相方面存在的瑕疵等进行全面、详尽

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构或遗漏之处。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若因委托人

未披露拍卖品瑕疵或者披露失实、披露不全，造成买受人及／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提出索赔或诉

讼，致使拍卖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

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对上述两款内容做出书面保证／声明和承诺。

第十七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品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人提出，

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拍卖品流拍之后，拍卖人有权以其保留价在该次拍卖会后出售，委托人须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在任何

情况下，拍卖人在拍卖品未达保留价不成交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八条 交付拍卖品
委托人应在签署委托拍卖合同时或拍卖人指定的日期在拍卖人指定地点将拍卖品交付拍卖人。交付的

拍卖品与委托人之前描述或提供的拍卖品不符的，拍卖人有权拒收、解除合同并有权根据是否已将拍

卖品列入图录或其他宣传品要求委托人参照本规则有关撤拍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品质等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并按照拍卖

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中止事由消除后，拍卖人有权自行决定继续拍卖或是最终不予拍卖。拍卖人决定继续拍卖的，无需再

经委托人同意，且委托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十条 未上拍
拍卖人和委托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品不

予拍卖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收到拍卖人不予拍卖或领取拍卖品的通知时解除。拍卖人对中止拍

卖及不予拍卖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卖品。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拍卖品。

但撤回拍卖品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品

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

该拍卖品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品而

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委托人应在拍卖人同意撤拍后七日内付清约定的违约款项并自行领取拍卖品。

第二十二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签署合同并将拍卖品实际交付拍卖人后，拍卖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

保险，保险金额以双方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 ( 无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约定的保险金

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原保留价为准 )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于保险和索赔，并非拍

卖人对该拍卖品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品可售得相同于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保险

期限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到本公司发出取回拍卖品通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

第二十四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保险

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品，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拍卖品的

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

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啸、

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及核裂

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品造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于任

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

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品毁损、灭失，应根据保险法

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从保险赔款中扣除拍卖各项费用后余

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八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九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各项费

用。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向买受人收取佣金和其他各项费用。

第三十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当于买

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品的权利转让等手续。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

让拍卖品，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按照撤拍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此次拍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让拍卖品期间，委托人向拍卖

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且委托人已经履行转让义务的，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

人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

日后以人民币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后付清全部购买价

款，委托人在付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转让手续的，委托人在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七日后领取

拍卖收益，但此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流拍
如果拍卖品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品，并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百分之

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三条 逾期领取拍卖品
撤拍、未上拍或未成交时，委托人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未领取拍卖品的，拍卖品的毁损和灭失

等一切风险及仓储、保管、包装、运输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且需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

的保管费。如果委托人超过指定期限后三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品，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

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出售收益不足

以支付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的，委托人需另行支付。

如委托人在上述指定期限内要求拍卖人协助其退回拍卖品并经拍卖人同意，拍卖品自离开拍卖人住所

或指定地点后的一切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委托人特别指明并预先支付保险费，拍卖人无义

务对拍卖品在离开拍卖人住所或指定地点后予以投保。 如委托人要求拍卖人协助以邮寄、快递或其他

通过第三方的运输方式退回其拍卖品，一旦拍卖人将拍卖品交付邮寄、快递、运输部门、公司或其雇

员/分支机构，则视为拍卖人已退回该拍卖品，同时应视为委托人已领取该拍卖品。

第三十四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品交易情况，拍卖人不承担主动

告知义务。

第三十五条 税项
委托人所得的拍卖收益应向政府纳税。有关法律规定拍卖人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拍卖人将依照法律规

定执行，委托人应承担相应税费并协助办理所有手续。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六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

牌；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

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号牌应妥善保管，

不得出借或转让。在竞买人擅自出借或转让竞买号牌或者未先行向拍卖人书面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

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

动，应在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

有效身份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

竞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为，均由

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前公

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竞买人购得拍

卖品，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竞买人领取拍卖品时返还。

第三十九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卖人

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的，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四十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一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托代理

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三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品，成为买受

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四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买受人应在成交当场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并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等

所有购买价款。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等购买价款的，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

之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含成交日）一次付清。

买受人在当次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卖品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伍佰万元的，

未能当场付清款项又不支付百分之三十预付款时，仍要继续参加拍卖人举行的拍卖活动的，拍卖人有

权要求买受人当场支付不低于已购拍卖品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的履约保证金。该买受人拒绝支付

的，拍卖人有权拒绝其继续参与竞买，有权当场撤销与其之前的拍卖交易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买受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十五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

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

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手续费和其它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应在付清购买价款后当日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至迟不超过付清价款后七日。买受人未付清购买

价款的，无权领取或者受让拍卖品。

第四十七条 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方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

拍卖品的风险在拍卖成交日起（含成交日）满七日，或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品后，或向本公司付清全

部购买价款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转移至买受人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买受人未在本规则规定期限内付清购买价款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的，拍卖人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拍卖交易的，买受人

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

止；拍卖人要求解除拍卖交易的，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佣金和成交价之和的百分之二十

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且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

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交易，保留向买受人追究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亦

可并用或单独使用留置，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品，以及由拍卖人因任何原

因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拍卖人有

权依法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应付价款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四）自始无实际履约意思或无实际履约能力而恶意参与竞买的买受人，在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品三件

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壹佰万元，致使拍卖人和其它竞买人丧失签订拍卖合同

机会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个月之内全部未履行的，视为诈骗，拍卖人有权追究买受人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
（一）买受人因未按时付清购买价款不能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或者虽付清价款但未按时领取或受让拍卖

品的，应当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拍卖人向买受人收取成交

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搬运费等，并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品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费用和拍卖

品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品仍由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对

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品的毁损、灭失不承担责任。

（二）若买受人迟延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认为

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买受人

和委托人双方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外，还应支付再次拍卖中买受人应支付的佣金及其他

各项费用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所

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五十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品，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拍卖人可

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五十一条 拍卖品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

品，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五十二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和竞买人应当将有效、固定、准确的通讯联络方式登记为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

通知及联系途径。以邮递方式发出的，交付邮递部门时视为通知之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发送传真

之日为通知之日。

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有及时告知

拍卖人，致使拍卖人无法通知或联系相关当事人的，拍卖人不承担责任。本公司可按照原登记的通讯

地址和方式发出通知，从通知发出之日视为收到。

第五十三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修改和解释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未通知委托人和买受人的除外。拍卖人

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并有权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五十五条  规则适用
本规则为当事人之间合约的一部分，除违反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应优先适用本规

则。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本规则和相关法律均无规定的，适用国内行业惯例或国

际惯例。国内惯例和国际惯例不一致的，以国内惯例为准。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2012年9月1日开始施行。



北京东正南京2014年六朝赏珍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2014年12月17-19日

拍卖场次:当代水墨专场 12月19日 星期五 13:30-15:00

 当代书画专场 12月19日 星期五 15:00-16:30

 历代名砚专场 12月20日 星期六 10:30-12:00

 古董珍玩专场 12月20日 星期六 13:30-16:00

展拍地点：南京汉府饭店一楼钟山厅（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262号）

朱新建《笔砚精良》 33cm×45cm 祝铮鸣《欢喜》 80cm×55cm

明 海天旭日端砚 24.8cm×22cm 明永乐 青花折枝芍药纹大盘 D37.5cm

电话：025-87716990 025-87716991

传真：025-87716992 邮箱：njdz@vip.163.com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150号建筑师工社509室

新石器時代

NEOLITHIC PERIOD 約B.C.6500-1700

夏

XIA 約B.C.2100-1600

商 

SHANG DYNASTY 約B.C.1600-1100

周

ZHOU DYNASTY 約B.C.1100-256

 西周 Western Zhou 約B.C.1100-771

 東周 Eastern Zhou B.C.770-256

 春秋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C.770-476

 戰國 Warring States Period B.C.475-221

秦

QIN DYNASTY B.C.221-206

漢

HAN DYNASTY B.C.206-A.D.220

 西漢 Western Han B.C.206-A.D.8

 新王莽 Xin 

 (Wang Mang lnterregnum) A.D.9-23

 東漢 Eestern Han A.D.25-220

三國

THREE KINGDOMS 220-265

 魏 Wei 220-265

 蜀 Shu 221-263

 吳 Wu 222-263

西晉

WESTERN JIN 265-316

東晉十六國

EASTERN JIN AND SIXTEEN KINGDOMS

 東晉 Eastern Jin 317-420

 十六國 Sixteen Kingdoms 304-439

南北朝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南朝 Southern Dynasties

 劉宋 Liu Song 420-479

 南齊 Southern Qi 479-502

 梁 Liang 502-557

 陳 Chen 557-589

 北朝 Northern Dynasties

 北魏 Northern Wei 386-534

 東魏 Eastern Wei 534-550

 北齊 Northern Qi 550-577

 西魏 Western Wei 535-556

 北周 Northern Zhou 557-581

隋 

SUI DYNASTY 581-618

唐

TANG DYNASTY 618-907

五代

FIVE DYNASTIES 907-960

 後梁 Later Liang 907-923

 後唐 Later Tang 923-936

 後晉 Later Jin 936-946

 後漢 Later Han 947-950

 後周 Later Zhou 951-960

 十國 Ten Kingdoms 902-979

遼

LIAO DYNASTY 907-1125

宋

SONG DYNASTY 960-1279

 北宋 Northern Song 960-1127

 南宋 Southern Song 1127-1279

金

JIN DYNASTY 1115-1234

元 

YUAN DYNASTY 1279-1368

明

MING DYNASTY 1368-1644

 洪武 Hongwu 1368-1398

 建文 Jianwen 1399-1402

 永樂 Yongle 1403-1425

 洪熙 Hongxi 1425

 宣德 Xuande 1426-1435

 正統 Zhengtong 1436-1449

 景泰 Jingtai 1450-1456

 天順 Tianshun 1457-1464

 成化 Chenghua 1465-1487

 弘治 Hongzhi 1488-1505

 正德 Zhengde 1506-1521

 嘉靖 Jiajing 1522-1566

 隆慶 Longqing 1567-1572

 萬曆 Wanli 1573-1619

 泰昌 Taichang 1620

 天啟 Tianqi 1621-1627

 崇禎 Chongzhen 1628-1644

清

QING DYNASTY 1644-1911

 順治 Shunzhi 1644-1661

 康熙 Kangxi 1662-1722

 雍正 Yongzheng 1723-1735

 乾隆 Qianlong 1736-1795

 嘉慶 Jiaqing 1796-1820

 道光 Daoguang 1821-1850

 咸豐 Xianfeng 1851-1861

 同治 Tongzhi 1862-1874

 光緒 Guangxu 1875-1908

 宣統 Xuantong 1909-1911

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洪憲 Hongxian (Yuan Shikai) 1915-1916

中華人民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中國歷代年表
CHRONOLOGY OF CHINA



北京东正2014年秋季拍卖会
委托竞买授权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电话：+8610-6500 7706

拍卖现场传真：+8610-6500 7710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0200204819200016320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白家庄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Tel: 8610-65935768    Fax: 8610-65936557
http: //www.dongzhengauction.com E-mail: service@dongzhengpm.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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